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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文名称：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英文名称：Beijing Life Insurance Co., Ltd.

成立时间：2018年2月14日
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顺义区安平街3号院2号楼B栋6层02号

注册资本：286,000万人民币

经营范围：普通型保险（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）、健康

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、分红型保险、万能型保险；上述业务的再

保险业务；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；中国银保

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

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

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

目的经营活动。）

法定代表人：郭光磊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1号北京国际金融中心

联系电话：010-65269135

邮政编码：100010

网 址：http://www.beijinglife.com.cn/

2022

1、债券名称：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资本补充



债券（第二期）

2、债券发行首日：2022年9月26日

3、债券上市时间及地点：本期债券于2022年9月29日在全国

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交易

4、证券代码：092280096

5、主承销商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建投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

6、债券总额：人民币3亿元

7、债券期限：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在第5年末附有条件的

发行人赎回权

8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采用分段式计息方式；单

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本期债券第1年至第5年的年利率（即初

始发行利率）将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确定，在前5个计

息年度内固定不变；如果发行人不行使赎回权，则从第6个计息

年度开始到本期债券到期为止，后5个计息年度内的票面利率为

原前5个计息年度票面利率加100个基点（即1%）

9、债券形式：实名制记账式，由上海清算所统一托管

10、计息期限：如果发行人不行使赎回权，本期债券的计息

期限自2022年9月28日至2032年9月27日；如果发行人行使赎回权，

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22年9月28日至2027年9月27日

11、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按年付息，到期一次还本，最

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

另计利息，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。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机

构要求，发行人仅在确保偿付本期债券本金或利息后，偿付能力



充足率不低于监管要求的前提下，才能偿付本期债券的本金或利

息；否则对应本金或利息将被递延支付，并在确保支付后的发行

人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监管要求的前提下，才能支付被递延的

对应本金或利息。前述本金或利息的递延支付不属于发行人未能

按照约定足额支付本金或利息的行为，递延支付的本金或利息不

计算复息。如发行人决定递延支付本金或利息的，应当根据届时

有效的监管机构要求及交易场所有关规则及时向投资者披露。在

满足监管机构有关偿付本息前提条件的情况下，本期债券的本金

或利息不得递延支付

12、债券信用等级：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

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-级；

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信用

等级为AA级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-级

13、担保方式：本期债券无担保

2022

1、债券名称：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资本补充

债券

2、债券发行首日：2022年3月28日

3、债券上市时间及地点：本期债券于2022年3月31日在全国

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交易

4、证券代码：2223006

5、主承销商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建投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

6、债券总额：人民币5亿元



7、债券期限：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在第5年末附有条件的

发行人赎回权

8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采用分段式计息方式；单

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本期债券第1年至第5年的年利率（即初

始发行利率）将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确定，在前5个计

息年度内固定不变；如果发行人不行使赎回权，则从第6个计息

年度开始到本期债券到期为止，后5个计息年度内的票面利率为

原前5个计息年度票面利率加100个基点（即1%）

9、债券形式：实名制记账式，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统一托

管

10、计息期限：如果发行人不行使赎回权，本期债券的计息

期限自2022年3月30日至2032年3月29日；如果发行人行使赎回权，

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22年3月30日至2027年3月29日

11、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按年付息，到期一次还本，最

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

另计利息，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。根据法律法规和监管机

构要求，发行人仅在确保偿付本期债券本金或利息后，偿付能力

充足率不低于监管要求的前提下，才能偿付本期债券的本金或利

息；否则对应本金或利息将被递延支付，并在确保支付后的发行

人偿付能力充足率不低于监管要求的前提下，才能支付被递延的

对应本金或利息。前述本金或利息的递延支付不属于发行人未能

按照约定足额支付本金或利息的行为，递延支付的本金或利息不

计算复息。如发行人决定递延支付本金或利息的，应当根据届时

有效的监管机构要求及交易场所有关规则及时向投资者披露。在



满足监管机构有关偿付本息前提条件的情况下，本期债券的本金

或利息不得递延支付

12、债券信用等级：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

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-级；

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信用

等级为AA级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-级

13、担保方式：本期债券无担保

2021

1、债券名称：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资本补充

债券（第一期）

2、债券发行首日：2021年10月26日

3、债券上市时间及地点：本期债券于2021年10月29日在全

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交易

4、证券代码：2123017

5、主承销商：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、中信建投证券

股份有限公司

6、债券总额：人民币6亿元

7、债券期限：10年期固定利率债券，在第5年末附有条件的

发行人赎回权

8、债券利率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采用分段式计息方式；单

利按年计息，不计复利。本期债券第1年至第5年的年利率（即初

始发行利率）将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确定，在前5个计

息年度内固定不变；如果发行人不行使赎回权，则从第6个计息



年度开始到本期债券到期为止，后5个计息年度内的票面利率为

原前5个计息年度票面利率加100个基点（即1%）

9、债券形式：实名制记账式，由中央国债登记公司统一托

管

10、计息期限：如果发行人不行使赎回权，本期债券的计息

期限自2021年10月28日至2031年10月27日；如果发行人行使赎回

权，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21年10月28日至2026年10月27日

11、还本付息方式：本期债券按年付息，到期一次还本，最

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。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

另计利息，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

12、债券信用等级：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

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-级；

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，发行人的主体信用

等级为AA级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-级

13、担保方式：本期债券无担保

本公司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不存在违约情况，并且尽本公司

所知，亦没有迹象表明本公司未来按期偿付存在风险。

本公司2025年一季度财务报表和2025年第一季度偿付能力

报表均未经审计，详见附件。



截至2025年3月31日，本公司总资产为295.71亿元，综合偿

付能力充足率为188.25%，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03.44%；2025

年1-3月，本公司保险业务收入21.44亿元，实现净利润1.04亿元。

未来本公司将推动商业性业务与政策性业务均衡发展，实现企业

价值与社会价值持续提升，促进业务价值持续增长。

截至2025年3月31日，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

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、仲

裁或行政程序，并且尽本公司所知，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产生

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、仲裁或行政程序。

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2025年4月28日

（全文结束）


